
关于对黄山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第 4 号建议的答复

签发人：汪峻

夏明忠代表：

您在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鼓励企业屋面光

伏发电为黄山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的建议收悉，经研究办理，

现答复如下：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光伏项目开发建设，大力推进工业

企业屋顶光伏建设，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促进黄山绿色发

展。

一、关于鼓励企业安装光伏方面

为积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我委印

发实施了 《黄山市“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明确要求“以分

布式光伏开发为重点，推进各类开发园区屋顶光伏规模化应

用”。同时，我委正牵头编制 《黄山市可再生能源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黄山市房屋建筑领域分布式光伏设施建设管理办法》，

进一步摸清可开发光伏资源底数，推动年综合能耗 1000吨标煤

（当量值）以上或年用电量 500万千瓦时以上的工业企业屋顶

光伏发电设施“宜建尽建”。



二、关于光伏发电推广使用方面近年来，市政府先后与上

海电力、淮河能源集团等大型能源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均将光伏项目开发建设作为重要合作内容。同时，黄山区、徽

州区、歙县、祁门县等地也分别与中电建江西省电力公司、华

电福新能源公司、皖能能源交易公司、鲁能新能源公司签订了

合作协议，合力推动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目前，我市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实现了“应并尽并”，并在并网及后续结算服

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我委将建筑屋顶光伏发电工作纳

入全市各开发区考核，并在一企一策、节能诊断过程中，都将

光伏发电作为企业节能手段。

三、关于新批建厂房建设光伏方面

2022年 9月，市政府办印发了 《黄山市发展绿色建筑管理

办法》，明确要求“新建公共建筑和各类厂房应充分利用屋顶实

施太阳能光伏一体化应用”“对未按要求进行可再生能源应用设

计的项目，不得通过施工图审查”，将新建厂房开发光伏项目作

为一项硬性要求。

下一步，我委将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政策文件出台，

持续做好光伏发电政策宣传，推动工业屋顶分布式光伏规模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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